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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目的和意义

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

区划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

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制定的声

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为适应城市环境管理需要，科学开展声环境功

能区划工作，提高环境声环境管理水平，为实现声环境分区管理、分

类指导、引导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不断改善声环境质

量，建设美丽理县创造宁静和谐的声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人口、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社会。

1.2.指导思想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全社会推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观，营造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推

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

制机制。改革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加快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动实现生态

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坚定不移，坚

持不懈地推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工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法》要求，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全面提升声

环境污染防治和声环境质量管理水平，强化噪声排放源监督管理，

切实解决噪声扰民突出问题，不断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努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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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舒适的城市环境，保护居民身体健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进行声环境功能区是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改善声环境质量

的重要依据和手段。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是以改善声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声环境为目标，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

导，重点考虑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用地现状，按照规划用地性质、

用地现状、声环境质量现状，科学划定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要遵循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有

利于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声环境功能区应覆盖整个城市

规划区范围，并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性质变化而同步调整。

2. 编制依据与引用标准

2.1.法律法规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

行）；

（3）《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

发〔2005〕35号）；

（4）《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1991年颁布实施，2017年9月

22日修订通过）；

（5）《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

（6）《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

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号）。

2.2.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

（1）《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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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4）《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5）《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6）《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

2012）；

（7）《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HJ706-

2014）；

（8）《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906-2017）；

（9）《声学环境噪声的描述、测量与评价第1部分：基本参量

与评价方法》（GB/T3222.1-2006）；

（10）《声学环境噪声的描述、测量与评价第2部分：环境噪声

级测定》（GB/T3222.2-2009）；

（11）《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

（12）《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规则》（HJ661-2013）；

（1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

2011）；

（1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4）《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HJ927-

2017）。

2.3.相关规划

（1）《理县县城总规用地布局局部调整及控制性详细规划》

（2009年）；

（2）《湖南.四川省阿坝工业园区下孟工业集中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2.4.划分适用范围和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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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划分适用的范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以《理县县城总规用地布局局部调

整及控制性详细规划》（2009年）、《湖南.四川省阿坝工业园区下

孟工业集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为依据，以理县城区、下

孟工业集中区建成区和主要规划发展区为范围进行划分。区划适用

范围为理县县城、下孟工业集中区东区与西区。本区划方案区划范

围为理县县城及下孟工业集中区，理县县城四至范围为：北至四川

永利纺织有限公司，南至理县拘留所，西至理县西区公租房小区，

东至理县仓旺藏家小院；下孟工业集中区沿着孟屯河与薛孟路建设，

分为东区与西区，东区范围为东起理县屯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西至四川省宏昌晶体有限公司，西区范围为东起四川省阿坝州孟屯

康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西至四川省电力公司下孟220KV变电站北

侧园区空地。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总区划面积2.91km2。确定的区划范围完

全覆盖了目前的建成区和规划区域。

2.4.2. 划分适用的时限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基准年为2022年，即本次区划调查资

料、数据以2022年为基础。本报告适用时限为2022年-2027年。本次

声环境功能区划主要针对现有城市规划情况来划定，将来有经政府

部门批准的新增或调整的规划区和道路，新增或调整的区域可根据

其功能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原则补充划定或调整为相应声环境功能

区，具体由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公布执行。

2.5.划分的原则

四川省理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充分利用四川省理县城区道

路、自然分界线、规划界限及现行行政区界等，既要考虑城区的声



理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 5 -

环境质量现状，又要兼顾城市的总体发展规划，更要满足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要求，具体原则为：

（1）以人为本，提高声环境质量。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

范围，提高声环境质量，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

的安静；

（2）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统一。城市区域声环境

质量功能区划分要充分考虑垃市生态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可持续

发展原则；

（3）划分充分考虑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规划、城市用地

现状以及自然地貌特征，同时还应满足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4）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坚持以宏观控制为主，宜粗

不宜细，宜大不宜小、宜连不宜断的原则；

（5）区划主观性与城市客观性协调统一。如大区划分、小区管

理。一般不在低噪声环境功能区内再划定高噪声环境功能区，但市

内交通干线道路可作为特殊高噪声区段考虑；

（6）区划应以城市规划为指导，结合实际现状。按区域规划用

地的主导功能、用地现状确定。应覆盖整个城市规划区面积；

（7）单块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0.5km2；

（8）山区等地形特殊的城市，可根据城市的地形特征确定适宜

的区域面积；

（9）调整声环境功能区类别需进行充分的说明。严格控制4类

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10）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

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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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3.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依据

3.1.1. 区划的主要依据

（1）区划主要以《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各类

标准适用区域为依据。根据GB3096-2008中的相关定义及《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的划分要求，识别出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中可能涉

及的用地类型。用地类型定义及与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关联见表3-1、

表3-2。

（2）区划应充分考虑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规划、城市用

地现状、城市的行政区划以及地形地貌特征，考虑区域环境噪声污

染特点，同时还应该满足城市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表3-1 I类、Ⅱ类用地类型的定义

用地类型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中用地

类别

I类用地

居住用地（R类）、公园绿地（G1类）、行政办公用地

（A1类）、文化设施用地（A2类）、教育科研用地（A3
类）、医疗卫生用地（A5类）、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类）

Ⅱ类用地 工业用地（M类）、物流仓储用地（W类）

表3-2 声环境质量标准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关联关系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

0类 居住用地（R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类）

1类 居住用地（R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类）、绿地与广场用地（G类）；

2类 居住用地（R类）、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类）、工业

用地（M类）

3类 工业用地（M类）、物流仓储用地（W类）、公用设施用

地（U）
4类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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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县用地现状与用地规划

根据《理县县城总规用地布局局部调整及控制性详细规划》

（2009年），理县县城规划用地见表3-3。

表3-3 规划用地统计表

序号
代

码
用地类别名称

面积

（hm2）

比例

（%）

人均用

地面积

（m2/
人）

1 R
居住用地 33.88

27.30 28.23其

中

一类居住用地（R1） 2.85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R12R22） 3.20

2 C

公共设施用地（C） 26.50

21.33 17.78其

中

行政办公用地（C1） 4.30
商业服务业用地（C2） 10.36
文化娱乐用地（C3） 2.02
体育用地（C4） 0.84

医疗卫生用地（C5） 2.95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C63C64） 5.83

文物古迹（C8） 0.200
3 M 工业用地 10.48 8.43 7.03
4 W 仓储用地 0.88 0.71 0.73
5 T 对外交通用地 8.77 7.06 7.31
6 S 道路广场用地 20.7 16.67 17.25
7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2.20 1.77 1.83

8 G
绿地 19.5

15.7 16.25其

中

公共绿地 15
防护绿地 4.5

9 D 特殊用地 1.2 — —
合计 城市建设总用地 124.11 100 103.4

河流和其他用地 52.89
规划总用地 177.0

3.1.2.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是在分析城市环境噪声污染特点，发展趋

势以及城市环境管理要求等基础上，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功能区的

划分和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确定城市范围内《声环境质量标准》

适用区域划分及其执行标准。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声环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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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分为五类声环境功能

区，包括0类、1类、2类、3类、4类，其中：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

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

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

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

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4a类和4b类两种类

型。4a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

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

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3.1.3. 声环境功能区适用标准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各类声环境功能

区执行环境噪声标准。

表3-4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区执行环境噪声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dB（A） 夜间/dB（A）
0类 50 40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昼间是指6:00至22:00之间的时段，该时段执行昼间标准；夜间

是指22:00至次日6:00之间的时段，该时段执行夜间标准。

（1）4b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适用于2011年1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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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铁路（含新开廊道的增建铁路）

干线建设项目两侧区域；

（2）在下列情况下，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车时的环境背

景噪声限值，按昼间70dB（A）、夜间55dB（A）执行：

①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

②对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进行改建、扩建的铁路建设项

目。既有铁路是指2010年12月31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或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铁路建设项目；

（3）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突发噪声，其最大声级超过环境噪

声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15dB（A）。

3.2.交通干线的确定

3.2.1. 交通干线的定义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主要以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区域范围

为划分的基本依据。交通干线包括：铁路（铁路专用线除外）、高

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

干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地面段）、内河航道。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JTGB01及

GB/T50280中交通干线的定义（各类交通干线类型定义见表3-5），

对理县各类交通干线的条数、名称等信息进行了确定。

表3-5 各类交通干线的定义
道路类

型
定义 备注

铁路
以动力集中方式或动力分散方式牵引，行驶于固定钢轨

线路上的客货运输系统

高速公

路

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

道公路，其中：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

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5000～55000辆；六车道

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

交通量45000～80000辆；八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

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60000～100000

JTG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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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一级公

路

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

车道公路，其中：四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

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15000～30000辆；六车

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

日交通量25000～55000。

JTGB01

二级公

路

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

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5000～15000
辆。

JTGB01

城市快

速路

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四条以上机动车道，

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供汽车以较高速

度行驶的道路，又称汽车专用道。城市快速路一般在特

大城市或大城市中设置，主要起联系城市内各主要地

区、沟通对外联系的作用。

GB/T50280

城市主

干路

联系城市各主要地区（住宅区、工业区以及港口、机场

和车站等客货运中心等），承担城市主要交通任务的交

通干道，是城市道路网的骨架。主干路沿线两侧不宜修

建过多的车辆和行人出入口。

GB/T50280

城市次

干路

城市各区域内部的主要道路，与城市主干路结合成道路

网，起集散交通的作用兼有服务功能。
GB/T50280

城市轨

道交通

以电能为主要动力，采用钢轮—钢轨（或胶轮－胶轨）

为导向的城市公共客运系统。按照运量及运行方式的不

同，城市轨道交通分为地铁、轻轨以及有轨电车。

/

内河航

道
船舶、排筏可以通航的内河水域及其港口。 /

理县县城内无城市轨道交通与内河航道。

3.2.2. 各类交通干线边界线的确定

各类交通干线边界线定义有所差异，根据相关国家和地方的政

策法规，列举出不同交通干线边界线的规定要求，并以此确定本次

划分所涉及的交通干线边界线。

（1）铁路：铁路边界参照了《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对于

铁路线路两侧安全保护区的定义，针对不同的周边环境，其安全距

离也有所差异，具体数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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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铁路边界的规定
区域类型 范围* 备注

城市市区 ≥8m

《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
城市郊区居民区 ≥10m
村镇居民区 ≥12m
其他地区 ≥15m

说明：*指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的距离

（2）道路：各类道路干线边界的定义主要以道路红线的定义为

依据。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DB50220-95）可知，

道路红线宽度包括了机动车道路面宽度、非机动车道路面宽度、路

侧带宽度的总和。城市道路以道路外沿为边界，高速公路以护网处

为边界，没有护网的可按一般公路和城市道路相关情况处理。

3.3.区划的方法

3.3.1. 区划的划分次序

区划宜首先对0、1、3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划分，余下区域划分

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在此基础上划分4类声环境功能区。

3.3.2. 划分方法

为便于更为明确的区分各类功能区的划分质量标准及其显著特

征，特引入各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和Ⅰ类用

地、Ⅱ类用地的概念，并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中的用地类型相结合。

3.4.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3.4.1. 0类声环境功能区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0类

声环境功能区域适用于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

内及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面积不得小于

0.5km2。

根据理县城区各片区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区划范围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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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理县敬老院面积约0.0006平方千米，远

小于0.5平方千米，因此本次理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不划定0类

声环境功能区。

3.4.2. 1类声环境功能区

将理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1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

区域，其用地性质符合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

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可划为1类声环境功

能区；

②在拥有Ⅰ类、Ⅱ类用地以及其他用地类型的混合区域中，若Ⅰ类

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则此混合区域可划为1类声环境功

能区。

由于理县县城范围内学校、医院、行政办公楼等需要保持安静

的区域均分布较为零散，占地面积小，且均临街建设，受交通影响

较大，不宜设置1类声功能区。同时以用地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

原则，结合理县声环境质量现状及实际用地类型及用地规划，Ⅰ类用

地包括县政府、营盘街小学、理县七一中学、县人民医院、杂谷脑

镇小学等，且面积小于0.5平方千米。故本次不划分为1类声环境功

能区。

3.4.3. 3类声环境功能区

将理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3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规划已明确其主要功能为

工业生产、仓储物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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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的混合用地区域。

根据《理县县城总规用地布局局部调整及控制性详细规划》

（2009年）、《湖南.四川省阿坝工业园区下孟工业集中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2009年），结合实际建设情况共划分了3个3类声环境功

能区，总面积为0.86km2。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理县县城与下孟工业集中区位于高山峡谷

之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有限且相对分散的现状，为了健全理县声

环境质量管理，故本区划3类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单元面积小于

0.5km2。

表3-7 3类声环境功能区名录表

编号 所属区域 名称 功能区范围 面积（km2）

Ⅲ-01 理县县城
湖南－理县绿色

经济集中区

起于维关上桥，止于团结桥，

全长2.6km
0.17

Ⅲ-02 下孟乡
下孟工业集中区

东区

沿着薛孟路从东往西，东起理

县屯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西至四川省宏昌晶体有限公司

0.46

Ⅲ-03 下孟乡
下孟工业集中区

西区

沿着薛孟路从东往西，东起四

川省阿坝州孟屯康鹏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西至四川省电力公

司下孟220KV变电站北侧园区

空地。

0.23

合计 0.86

3.4.4. 2类声环境功能区

将理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2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规划已明确其主要功能为

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

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2）划定的0、1、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商业、工业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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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区域。

本次区划2类声环境功能区为理县县城划定的3类声环境功能区

以外的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总面积为1.19km2。

表3-8 2类声环境功能区名录表

编号 所属区域 名称 功能区范围
面积

（km2）

II-01 理县县城 理县县城2类区

理县县城划定的3类声环

境功能区以外的居住、

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1.19

3.4.5. 4类声环境功能区

（1）4类功能区的距离：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5190-2014），将交通干线边界线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a或4b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方法见下表。

表3-9 交通干线相邻区域4类功能区距离

源强类型
相邻功能区

类型
GB/T15190-

2014
本次划分距

离（m）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

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

面段）、铁路

1类区 50m±5m 55
2类区 35m±5m 40

3类区 20m±5m 25

（2）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①4a类声环境功能区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

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等交

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距离的确定方法见表3-9。

②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的建筑（含开阔地）为主，线路

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见表3-9）的区域定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

③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

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见表3-9）定为4a类声环

境功能区。

④若划分距离范围内临路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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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为主，第一排建筑面向线路一侧至线路边界线的区域及该建

筑物的两侧一定纵深距离范围内受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定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对于第二排及以后的建筑，若其高于前排建筑

或虽低于前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受

到线路交通噪声的直达声影响，则高出及探出部分的楼层面向线路

一侧范围定为4a类区。其余部分未受到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

执行相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4b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①铁路（含穿越市区的铁路、干线、专用线、铁路场站、车辆

段等）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见表3-9）的区域划定为4b类声环境功

能区。

②对于4b类声环境功能区与4a类声环境功能区有重叠的部分，

划定为4b类声环境功能区。

（4）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其他补充说明：

①对于规划未建成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铁路，建成后需报理县生

态环境局备案后划分到相应4a或4b类声环境功能区，并执行相应标

准。

②划分4类声环境功能区时，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路段、同路段

的两侧及道路的同侧其距离可以不统一。

③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场站、公交枢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定为4a类声环境功能区。铁路交

通服务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定为4b类声环境功能

区。

（5）理县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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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理县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未划定4b类声环境功能区，本次

划分公路及城市道路交通干线共10条，交通枢纽1个，划定的4a类声

环境功能区见表3-10。

表3-10 4a类声环境功能区名录表
交通干线

类别 交通干线名称 起止点 线路长度（m）

高速公路 汶马高速
维关隧道与理县隧道间双向道

路及高速出入口
2000

二级公路

317国道
起于维关上桥至理县西区公租

房小区
6175

薛孟路

下孟工业集中区东区段（东起

理县屯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西至四川省宏昌晶体有限

公司）

3520

下孟工业集中区西区段（东起

四川省阿坝州孟屯康鹏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西至四川省电力

公司下孟220KV变电站北侧园

区空地）

1490

三湘大道 317国道至胆扎木路 3180
东大街 三湘大道至西大街 200
西大街 东大街至吉祥街 942
吉祥街 西大街至317国道 88
红叶路 南大街至中心巷 472
胆扎木路 317国道至理县新街芙蓉小区 830
南大街 东大街至南山路 250

交通枢纽

名称 地理位置 规模

理县客运站 团结巷与317国道交叉路口东侧 占地4100平方米

3.5.声功能区划分结果

参照各地块的解析结果，以各地块的用地功能为依据，并结合

地块的分布情况及周边道路、绿地、沟壑等线状分界线，本次声环

境功能区划划定了2、3、4a类区，区划面积2.91km2，其中：2类区1

个区块1.19km2，3类区3个区块0.86km2，4a类区高速公路及城市道

路交通干线共10条，交通枢纽1个，总计0.86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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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区域声环境要求

4.1.关于乡村声环境功能区的确定

本区划方案未划分区域主要为乡镇、乡村、山地、农田、荒

地、河流、景区等区域，为使区划结果具有更好的前瞻性，该部分

区域暂未规定明确的功能区属性，参照以下标准执行及管理：

（1）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位于交通干线（G4217、G317、薛孟路）两侧一定距离内

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4a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村庄原则上执行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有交通干线经过

的村庄（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集镇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

求以外的地区）。

4.2.声环境功能区划的其他规定

（1）大型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区划为1类标准适用

区域。

（2）大型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离和环

境噪声现状水平，可从工业区中划出，定为2类声环境功能区。

（3）各类区域之间不化过渡地带。

（4）在已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内新建的交通干线，应确保隔声降

噪措施，维持用地的区划类别现状；若确实导致区域声环境质量现

状与区划目标相差太大，可在城市规划的逐步完善的前提下，按要

求对新建交通干线区域划分为4a类或4b类声环境功能区。

（5）现状监测噪声限值与实际用地类型功能有较大差异时，以

用地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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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质量现

状，结合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

（7）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

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修订

后，本方案做相应调整修订。

（9）本区划由理县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5. 附图

附图1 理县声功能区划图（理县县城）

附图2 理县声功能区划图（下孟工业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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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理县声功能区划图（理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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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理县声功能区划图（下孟工业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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